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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C_9A_E8_c44_646396.htm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二OO二年四月三十日 财会考办

字[2002]9号关于印发《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试卷运送

、交接、保管暂行规定》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 为了规范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管理行为，确保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试卷的运送、交接、保管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制

定了《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试卷运送、交接、保管暂

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中如遇特殊

问题，请及时将有关情况反馈给我们。 附件：全国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试卷运送、交接、保管暂行规定 一、为了切实

做好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试卷（以下简称“试卷”）

运送、交接和保管期间的保密、安全工作，制定本规定。 二

、本规定所指试卷包括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所有考试

科目的试题、答题纸和答题卡。 三、试卷在启用前属于国家

“绝密件”，未开始考试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开

启。 四、试卷的运送、交接和保管必须符合国家对"绝密件"

运送、交接和保管的有关规定。 五、各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管理机构（以下简称“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运送

试卷，应当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1．拟订周密的运送、交接

方案 各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在向下一级会计资格考试管

理机构运送试卷之前，应与下一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就



试卷运送、交接的各个细节，拟订出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

明确双方职责、运送方式、选定运送人员、保密措施等相关

内容。 2．明确各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运送试卷的职责 

全国会计资格考试办公室对试卷从保密印刷厂运送至各省级

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指定保密室的全过程负责。 各省级会

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对试卷从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运

送至地市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保密室的全过程负责。 各

地市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对试卷从地市级会计资格考试

管理机构运送至县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保密室的全过程

负责。 3．会计资格考试试卷运送方式 在省、地（市）、县

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之间运送试卷，应当采取上级会计资

格考试管理机构往下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送交（以下简

称“送交”）试卷方式，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在确保

试卷安全的前提下，也可由下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前往

上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领取（以下简称"领取"）试卷的

方式。具体运送方式由上一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确定。

4．挑选和培训押运人员 各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应挑选

政治上可靠、身体健康的同志担任试卷押运人员，也可请当

地公安等保密部门的人员协助押运试卷。在试卷运送前，各

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应对这些同志进行保密教育，商定

运送途中的安全防范措施、联络办法和应急方案等。 5．确

保运送途中安全 各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在试卷运送前，

应做好各项物质准备工作，办好必要的通行证件；运送试卷

前应对车辆做好全面安全检查工作，运送试卷车辆必须具备

防盗、防潮、防雨、防晒等功能，车厢内应配有2台有效、适

用的灭火器和必要的维修备件；运送试卷途中包括食宿期间



，必须保证人不离试卷，至少留有2人值班；装卸试卷时，车

上也必须保证有2人以上；要妥善解决押运人员的食宿问题。

6．保持信息畅通 各地试卷运送途中，有关押运人员应适时

将有关情况向上级和本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报告，上级

和本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应密切关注试卷运送情况，及

时提供指导意见。 六、各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交接试卷

必须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1．试卷交接必须在约定的交接地

点，按约定的交接方式进行。 2．试卷交接前，交接双方必

须互相核实对方姓名和有效证件，接收人必须是当地会计资

格考试管理机构指定的试卷接收人员。试卷交接时交接双方

必须保证各有2人以上。 3．试卷交接必须根据交接单，逐一

进行。交接时双方要认真核对考试科目、试卷袋数，检查试

卷包装有无破损，确认无误后，交接双方在交接单指定位置

登记并签名。 七、各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保管试卷必须

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1．选用专用保密库房作为保管试卷的

保密室。可以选择当地档案馆、金库、监狱或当地政府机要

保密室等作为试卷保密室。试卷保密室必须门窗坚固、密封

，需要粘贴封条的地方应随着门窗的必要开启及时粘贴封条

。试卷保密室大门配有2把以上坚固的门锁，钥匙分别由2人

以上保管，2人以上同时开锁才能打开门。 2．从保密室领取

或存放试卷，均应由专人检查试卷的外包装是否破损并负责

清点、登记。试卷登记要详细、准确，并由各有关经办人签

名。 3．要建立严格的保密室进出登记制度，进出保密室必

须2人以上，无关人员不得进出保密室。 4．试卷要按考试级

别和考试科目分别摆放整齐，并保证安全，防盗、防火、防

潮、防虫、防晒。 5．在考试开始前，试卷在各地的保管、



存放期限分别为：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原则上不超

过3~5天；地（市）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不超过2~3天；

县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不超过1天（西藏、新疆等特殊情

况除外）。 6．除金库等特定保密室外，在考试开始前，各

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接收试卷后，应安排2名以上值班人

员昼夜24小时值班，直到各科考试结束。 试卷于考试结束后

立即回收，并按照规定的试卷交接程序办理交接手续。试卷

回收后，最迟于次日送交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保管（

新疆、西藏等特殊情况除外）。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

对回收试卷的保管期限，按照《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考务规定》的规定办理。 八、各地在试卷运送、交接和保管

过程中，如出现下列情况，应立即通过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

理机构向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报告，请示解决

办法，不得自作主张。 1．试卷在运送过程中遇到的重大、

可能会影响保密的问题。 2．试卷在交接过程中发现考试科

目不符、试卷数量有误或包装破损或其他重要问题。 3．试

卷在保管期间出现异常情况。 九、各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

构严禁向其他无关人员透露或提前向有关人员告知下列情况

： 1．试卷运送路线、运送时间、押运人员、驾驶人员等情

况。 2．试卷交接地点、交接时间、接收人员等情况。 3．试

卷保管地点、保管期间、保管人员等情况。 4．其他与试卷

运送有关的情况。 十、违反本规定的有关人员，将按国家有

关规定追究责任。 十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一、#0000ff>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 二、#0000ff>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三、#0000ff>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评卷工作规则 四、#0000ff>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监考规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